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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屬於中間偏易的題型，主要係涉及行政行為違法與公益相衝突之情形，依照題意分

別係測驗訴願法第83條之情況決定、行政程序法第117條及行政程序法第146條。換言

之，考生僅需將相關法規引用，即可獲得不錯分數。 
第二題：本題與第一題相同中間偏易的題型，但係涉及行政處分廢棄之問題，考生只要依照行政

程序法架構分別引用行政程序法第122至124條，分別就侵益及受益處分之廢棄回答即

可。 

高分命中 

申論題部分： 
第一題： 
1.高點行政法講義第二回》，宣律師編撰，頁181至184，第三回頁54至55，第六回頁75。 
2.第(一)小題：《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9-8有關「情況裁決」部

分。 
第(二)小題：《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42【範題7】。 
第(三)小題：《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2-18【範題3】、頁12-19

【範題1】。 
第二題： 

1.《高點行政法講義第二回》，宣律師編撰，頁186至190。 

2.《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44【範題8】、頁11-46【範題2】。 

測驗題部分： 

1.《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3-4。  

2.《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3-9~3-11。 

3.《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3-11~3-12。 

4.《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6-16~6-17。 

5.《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6-11~6-13。 

6.《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6-15~6-16。 

7.《行政法(概要)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6。 

8.《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12【試題5】、頁11~15【試題21】。

9.(B)駕駛執照遺失時，依法定程序申請補發即可。 

10.《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6~10~16-11。  

11.《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6-7有關「從新從輕原則」。 

12.《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7。 

13.《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0~11~10-12。 

14.《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1-5。 

15.《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0-10~10-11。 

16.《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6~3有關「管轄競合」條文。 

17.《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7~10。 

18.《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6-8~16-10。 

19.《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7-6~17-8。 

20.《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19~6。 

21.《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高點出版，頁20-14~20-16有關「交通裁決事件訴訟

程序」。 

22.(A)依行政訴訟法第52條第1項規定，共同代理人均得單獨代理當事人。(B)依行政訴訟法第39條

第6項規定，復代理人應以具有律師資格為原則。(C)參行政訴訟法第52條規定。(D)依行政訴訟

法第53條規定，訴訟代理權不因本人死亡而消滅。 

23.(D)參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31條規定。 

24.《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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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行政法(概要)熱門題庫》，杜律師編著，頁20-4~20-5。 

 

甲、申論題部分： 

一、試回答以下問題： 

(一)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違法不當，但撤銷或變更對公益有重大損害，應如何處置？

(8分) 

(二)如行政處分撤銷，對公共利益有重大危害時，原行政處分機關應如何處置？(8分) 

(三)行政契約之對方為人民，行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共利益之重大危害，應如何處置？ (9

分) 

答： 
本件涉及違法行政處分於行政程序、訴願程序撤銷之限制，以及單方變更行政契約之可行性，分別說明如下： 

(一)訴願審議機關得依照訴願法第83條維持原違法或不當之行政處分 

1.按「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雖屬違法或不當，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訴願人

所受損害、賠償程度、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行政處分之撤銷或變更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

回其訴願。」訴願法第83條第1項訂有明文，是為所謂情況決定。此屬日本之立法例，目的係為謀求個人

利益與社會公益之兩全。 
2.因此，依照本題題旨，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雖屬違法或不當，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益有重大損

害時，得依照個案情形決定駁回訴願。然應注意者為，依照同條第2項，訴願機關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

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又依照同法第84條第1項，受理訴願機關為情況決定時，得斟酌訴願人因違法或不

當處分所受損害，於決定理由中載明由原行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進行協議。此一協議按照同條第2項屬於

國家賠償之協議，是以若協議不成，訴願人得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二)原處分機關得依照行政程序法第117條維持原行政處分，以免造成重大公益危害 

1.按「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

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行政程序法第117條第

1款訂有明文。由上可知，基於依法行政原則，違法行政處分自得被撤銷，於例外時方得維持。亦即，此

一規定屬為謀求依法行政與社會公益之兩全而設。然就條文文義，則未限制僅有侵益處分得適用該款。 
2.因此，依照本題題旨，如原處分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行政機關應選擇維持原行政處分，亦即，公益

原則於此應先於依法行政原則而適用。 
(三)隸屬行政契約遇有公益之重大危害時，行政機關得依照行政程序法第146條單方調整契約內容： 

1.按「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行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

契約內容或終止契約。」行政程序法第146條第1項訂有明文。由該規定可知，於隸屬性行政契約中，行

政機關得因公益單方調整或終止契約內容，此為法國法之立法例，學者稱之為「王之行為理論」。亦

即，行政機關即便於平等的行政契約關係中，亦可於必要時為單方之決策。 
2.因此，依照本題題旨，行政機關得在隸屬契約中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

契約內容或終止契約。然應注意同條第2項，「前項之調整或終止，非補償相對人(按：即人民)因此所受

之財產上損失，不得為之。」屬於補償之規定，人民得接受該補償或依照同條第4項終止契約，若人民對

補償金額不服，則可選擇向行政機關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二、行政處分之廢止，其原因為何？有何限制？(25分) 

答： 
本件涉及合法侵益、受益行政處分廢棄之規範，依次說明如下： 
(一)合法侵益處分之廢止 

1.依照行政程序法(下同)第122條本文之規定，「非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

部或一部之廢止。」廢止合法侵益處分之原因甚多，但多係考量依法行政結果之行政法原則。亦即，遇

有合法侵益處分時，原則得廢止該處分，例外則否。 
2.然根據同條但書，於下列情形之行政處分不得廢止： 

(1)廢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可能情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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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處分為羈束處分 
○2 該處分為裁量處分，但有裁量收縮至零之情形 

(2)依法不得廢止 
(二)合法受益處分之廢止 

1.基於依法行政、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之考慮，合法受益之行政處分原則上不得廢止，僅有於相當例外之

情形，方得廢止。故依照第123條之規定，有下列五款廢止事由： 
(1)法規准許廢止者。  
(2)原處分機關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3)附負擔之行政處分，受益人未履行該負擔者。 
(4)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5)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 

2.此外，對於前述「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

「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之廢止情形，按照第126條第1項應給予相對人補償，方屬適

法。 
3.另應注意者為，為保護當事人之利益，第124條規定對合法受益處分之廢止應於二年內為之，避免過度衝

擊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 
(三)末以，對於行政處分廢止之法律效果，依照第125條，「合法行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

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力。但受益人未履行負擔致行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亦

即，原則上合法行政處分之廢止應向後失效，但因第123條第3款之廢止則基於公益，應溯及失效。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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